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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伦理分化是借用生物分化、社会分化范畴、理论、方法，表征伦理随社会分化而生的多方面特异性或异质

性变化。当今中国，实体态伦理和利益关系，从一体化的传统形态改变为: 利益关系从实体态伦理中迅

速分化出来、独立起来，从表层启动伦理分化: 市场化启动大规模人口流动，促使众多实体态伦理从世代

聚居向大范围空间加速分散; 利益关系从中迅速发育，促进利益主体多元化，进而反渗入甚至嵌入实体

态伦理。这种分化有利有弊，须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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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分化①是借用生物分化、社会分化范

畴、理论、方法，表征伦理随社会分化而生的多

方面特异性或异质性变化，如形态多元、结构复

杂间或松散、功能简化甚至可能趋于空洞、性质

理性化却可能弱化情感，等等。伦理分化没社

会分化中经济分化、政治分化等子系统那样波

澜壮阔、引人注目，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从社会结构深层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远

影响，从而亟须有关制度调谐，也亟须理论上清

晰说明、实践中及时调谐，以便于深刻而准确把

握社会分化及其趋势，从人本身、从社会结构深

层悉心敦睦伦理，强化和优化伦理本体，调谐社会

结构巨系统乃至其各子系统、各因子及其功能。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基于伦理本体，实体态

伦理②包含并决定利益关系，“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诗经·小雅·北山，463 ; 在此基础

上，伦理身份决定权利义务，“非其道，则一箪食不

可受 于 人; 如 其 道，则 舜 受 尧 之 天 下，不 以 为

泰”［1］孟子·滕文公下，2711，上下左右如果非“分”“交征利，

而国危矣”［1］孟子·梁惠王上，2665 ; 制度安排及其运行“依义

制律”③甚至“以义为利”［1］礼记·大学，1675，以义利导向、
价值判断控制组织化程度、制度化安排包括纠纷

调解、司法制度，“义安处便为利”［2］173，利益不求自

来。
百年来尤其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

越来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社会流动④，实体态

伦理包裹并决定利益关系的传统形态迅速变

化: 利益关系从实体态伦理中迅速分化出来、独
立开来、生长起来，自外而内由表及里( 详见本

文结尾) 启动并促进伦理分化，并随社会分化

①

②

③

④

国内学界对当今中国伦理分化，2000 年以前，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研究中有涉及; 2000 年以来，“伦理变迁”、“伦理变化”、“伦
理转变”、“伦理构建”、“伦理建设”等研究中涉及渐多，专门研究则尚未见，更没细分为利益关系从实体态伦理中分化。

伦理在形态上，分实体态伦理、渗透态伦理。实体态伦理主要是基于姻缘 － 血缘的家庭( 族) 伦理，一定程度上包括基于情缘的
友情伦理( 这一点因时、因地而异: 传统社会或相对稳定环境里，人际关系稳定、外显，彼此间是否朋友乃至世交，众人皆知，绝大多数情
况下几乎无需证明，要证明很容易，是否保护也容易，唐律即明确规定保护“世交故旧”:“素是通家，或钦风若旧，车马不吝，缟纻相贻之
类者”( 《唐律疏议》卷十一《职制》。刘俊文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29 页) ，是朋友甚至世交馈赠，不是行贿受贿; 现当代社
会，人际关系速动、多变、内隐、他人不了解，彼此是否是朋友，界定难、证明难、保护难，法律上多不承认不保护，虽属无奈，若会通伦理和
法律关系乃至社会关系，并非无瑕) ，因形态、标志、边界均明确，局外人可明辨，而须尊重、须维护，未经特定伦理主体许可，即便客观上
须介入、主观上欲介入，也不得随意介入，胜如私人城堡，“国王也不能不请自入”( ( 美) 约翰·J． 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北
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20 页) ，特殊情况下甚至绝对不得介入; 其本身就是内容、目的，很少甚至几无功利。渗透态伦理则为各种
功利目的而交往、交易中须彼此礼遇、信任、尊重而生，其形态、标志、边界均模糊而开放，一般可依法自由出入; 其中充满功利。

“律者，训铨，训法也。《易》曰:‘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故铨量轻重，依义制律。”(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刘俊文点校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 － 2 页)

从 1970 年代末工、农、兵、学、商这五大阶级阶层分化为日益复杂的阶级基层，光是农民就先后因分田单干，从人民公社体制中
解放出来，离社不离土; 因农村非农经营，而离土不离乡，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因进城做工，而离土又离乡，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过去单
一种养业劳动者分化为企业工人、个体工商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等不同群体。更有亿万人因社会流动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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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民个人生活、社会公共生活、国家政治生

活大规模、全方位、深层次巨变，由表及里微妙

展开、加速推进、步步深化，产生重大影响。
伦理分化结构复杂、内容丰富①，本文无力

概全，只能讨论其表层，即实体态伦理和利益关

系由一体化而迅速分化。

一、市场化使众多实体态伦理分化到

不同空间且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农产品市场率先开放、其
他要素市场陆续开放，每个人先因政策允许和

放权，后因法制逐渐健全和保障，有权利依法展

开各种交往、入市自由交易。尤其随劳动力作

为市场要素而有权利自由流动，从亿万农民和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开始，影响和带动社会多阶

层通过市场机制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流动，不断

扩大和深化交往、交易，启动伦理分化并从不同

空间或大范围空间日益强化。
改革伊始，农产品市场逐渐开放，农民进城

经商务工却仍受国家限制，只能零星出没，数量

很少，但毕竟在展开，在启动伦理分化。1984 －
1991 年，因国家颁布新政策放宽和允许，大量

农民入镇进城，务工经商。1992 年以后，市场

化、工业化起新潮，随农产品充足供应，票证制、
粮油定额配给制终于松弛进而瓦解，其他要素

市场陆续开放，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开放，介入

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深，各地城镇市场甚至全球

化市场上劳动力需求急速增大，迫使和驱使各

级政府放松劳动力流动控制。劳动力外出无需

当地政府介绍信，个人迁徙自由逐渐落实，人口

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创历史纪录: 1993 年

7 000万; 1994 年 1． 8 亿，其中 1． 2 亿流向大城

市，2 000万 流 向 中 小 城 市，4 000万 流 向 小 城

镇［3］。到 2012 年，全国流动人口 2． 36 亿［4］，相

当于 1 /6 人口在流动; 农民工总数 2． 6261 亿，

其中，外出流动农民工 1． 6336 亿人［5］。光是深

圳市，2000 年年底常住人口 876． 83 万，其中，

户籍人口 228． 07 万，占常住人口 26． 0% ; 居住过

半年的非户籍人口648． 76万人，占74． 0%［6］。若加

上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 300 多万，那么非

户籍移民人口占深圳市总人口超过 80%。全

国客运总量包括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1978 年

25． 4 亿人次，2003 年 158． 7 亿人次，2012 年达

379 亿人次［7］。这些抽象数字背后，真实的常

态事实是，实体态伦理大范围分化，尤其许多农

村家庭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外出谋生，却受制于

城乡二元体制，不能举家迁移，只能青壮年丈夫

外出打工，妻子、儿女、老人则常年留守家庭; 一

家人分化到两地甚至多地，渐成常态。随着交

通更发达、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尤其是户籍制度

改革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这个层面的伦理分

化仍将继续，但一家两地甚至多地则会改观。
大范围交往、交易及其大规模人口流动的

深层，越来越多的亲友或自寻信息，或从散居外

地的亲友得到信息，而结队或独自离开家乡，远

走他乡甚至异国，或者频繁往返于家乡和他乡，

和亲人离多聚少，关系松弛，从世代聚居逐渐代

之以散居，日渐远离原先所在且熟悉的实体态

伦理，分化在不同空间中。落地目的地后，因不

同信息、不同机会，会更加散居，分布四面八方。
远距离大范围交往交易中，促使交通通讯日益

发达，却困于伦理分化引起的可用资源不足: 最

初，各自实体态伦理及其世代聚居中，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以血缘、姻缘、情缘为纽带的实体

性关系、天然的伦理身份及其纯粹性，是低成本

而最便捷、最深厚、最有力的资源，随需要召之

即来，来之能用，有助于交往交易而凝聚和增

强。后来，各自散居在他乡甚至异国，随交往交

易范围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原本可用的资

源也从祖居地、出生地分散到各地，不仅不敷需

要，而且无助于甚至不适应或不利于交往交易，

遂日渐弱化、松弛、离散; 亟须的资源只能从当

地陌生人社会寻求，而当地陌生人资源不可能

像祖居地亲友、邻居、熟人间资源那样低成本甚

至零成本使用，只能以市场化方式等价交换。
于是，根本目的或动机是为谋求利益最大化而

扩大交往、交易，结果之一是，一方面，实体态伦

理分化在大范围不同空间中日益扩大和加深;

另一方面，促进利益关系迅速发育，补伦理资源

不足，更加速加深伦理分化。

二、利益关系迅速发育

利益关系从以往包在实体态伦理中、受实

体态伦理决定而逐渐加速独立于实体态伦理，

日趋直截了当表现出来，从市场中迅速发育。

① 初步分，表层即本文所说; 随之是，时空分化，即伦理在时空中存在形态变化; 纽带分化，即姻缘、血缘、情缘和情感、认同、信仰等
趋于弱化且利益化，代之以利益、因利益而生的其他纽带; 内部分化，即伦理各因子间、因子内随社会分化而分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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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无利不早起”，利益关系在社会结构、社

会生活中，逐渐进入决定性地位，一定意义上甚

至成为中心，其作用空前强化。
先是几乎每个农户都迅速成为独立自主的

利益主体。基于农户的主体地位，随着建立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

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每个农户都有充分自主

权，自主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销售这

些关于生产、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自主决定

怎么和其他主体交往、交易，以实现和捍卫自己

的利益，从而越来越多的农户之间、众多农户和

其他主体之间发育出利益关系。
几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个人日益成长为

独立利益主体，彼此间并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

发育出利益关系。全社会范围内，从高速流动

中，从权利义务还有诸多不平等但毕竟趋于平

等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不同程度上实现

利益、改变命运，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于

是，彼此间利益边界越来越清楚，并随流动加

大，交往交易范围扩大，彼此间在财产多少、地
位高低、声望大小、生活条件好坏、参与能力强

弱等方面深刻分化，逐渐分化为要求各异的利

益共同体。同时，每个人从彼此交易交往中为

充分实现自己权益，又须在不同程度上放弃自

己一部分权益，接受另一些原本属于他人的权

益，或多或少生成共同利益，结成不同利益共同

体。如果说，每个人的特殊性及其特殊权益好

比网中“纽结”，那么，彼此间依赖、互利合作、
共同诉求又好比“经纬线”，将诸多“纽结”一体

化而贯通为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因利益关系

而一天天作“纽结”而组成动态的、开放的网

络。在此网络中，人们的动机是追求利益，其结

果在实现利益; 从一定利益主体出发，经过并惠

及另外的利益主体而惠及其他更多利益主体，

从而回馈惠及作为出发点的利益主体本身。
改革中新生的大批民营企业①则从一成立

就是从各自实体态伦理中和利益关系间经分化

而发育、整合为新的独立利益主体，或者说实体

态伦理作为传统共同体以新形态复兴，和其他

主体结成利益关系。其中似有伦理逆分化之

势，即实体态伦理和利益关系间整合更密切，实

体态伦理作用仍强大。但它，一是实体态伦理

和利益关系复合，而不是实体态伦理包住利益

关系，不同于传统共同体; 二是只限于局部，全

局上，实体态伦理仍在分化甚至弱化。因此，众

多民营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产权清晰，权

责明确，利益边界截然分明。从投资决策到产

品营销，从资金筹措到利益分配，从人员聘用到

机构设置，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都自主决

策、自担风险、自享收益。正是由于利益追求的

内在动力、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由此激发的强

大活力，它们在激烈竞争中，一步步成长壮大，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富于活力、动力和竞争力而引

人注目的力量之一。其中一批佼佼者短时间里，

以其成长速度、效益和品牌，表现出巨大成长性和

强大生命力，从国内市场驰骋向国际市场。

三、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

利益关系迅速发育，必然伴随利益主体多

元化。不同主体彼此加速加深分化，日益成为

独立的利益主体，各自间边界越来越清楚。甚

至不同主体内部，分化同样越来越细、越明确、
越深刻，随着其角色不断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分

属于不同利益共同体，而每个利益共同体又只

影响其生活某一侧面，从中生成的利益只是其

“利益场”一隅，由此日益生成其多元、异质的

利益，使其作为特定同一利益主体，同时又具有

利益主体多元化特点。比如，同一个人分化为

职务人、非职务人，其行为分化为职务行为、非
职务行为; 同一个人可同时在不同地区、组织中

身兼多职，等等，都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再如，

一个中国公民从中国国家利益中享受一定份

额; 如就职和受聘于在华外国企业，从其受雇公

司获得一定份额利益; 如参加一定民间组织，从

其参与组织中感到一定份额利益，等等。诸如

此类不同利益统一于该公民身份，就使其成为

多元化主体。又如，一公民因一定错罪而被剥

夺一定利益和权利，但其他方面的利益和权利

则丝毫不受此影响，更不要说和其他守法公民

一样享有人格、尊严的完整，而同样受法律的尊

重和保护，包括在被适用刑法时，如受到任何非

人待遇都因反人道的、非法的而被严格禁止。
如此等等，都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日益凸显。

更有甚者，类似进程楔入个人作为生命有

机体和其器官间，同一个人作为完整“利益元”

① 其他多种类型的企业因其中几乎没有实体态伦理，而和本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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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不同器官而分化为不同“利益元”，个人本

身因其器官可成为“物”并作为媒介而换取利

益，也打上利益关系的烙印。以往，权利的主体

是人，权利的客体是物; 主体和客体、人和物间

界限分明; 人以外不具有精神的生物都归属于

物，是权利的客体。1900 年《德国民法典》严格

划分物和人体的界限，人体无论是完整体或者

一部分( 包括固定于人体的人造物如假肢、人

工心脏等) 均不是物。人体中能和人体分离的

仅限于毛发、被捐献的血液等，才能作为物权客

体; 物被严格限制在人体之外［8］4 － 5。现代以来，

主客体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动摇，活人的身体

不属于物这一类观念受到挑战，不仅和人体分

离后移植的器官、出让的血液，而且和人体不分

离的代孕子宫等人体组成部分，特殊情况下甚

至人身都成为标的物，“包生”、“代孕”、“借腹

生子”或“出 租 妻 子”或 明 码 标 价 出 卖“初 夜

权”、卖淫、买卖器官等现象或地下交易，或公

然通行，引发一系列严峻社会问题。

四、利益关系反渗入甚至楔入

实体态伦理

如果说，传统中国，利益关系从实体态伦理

的襁褓中虽不发达，但多少有所存在和表现，也

多是稳定的、直接的甚至面对面的，当今，利益

关系则日益发达且更多是流动的、暂时的、因各

种媒介而成为间接的，不仅从实体态伦理中分

化出来，而且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将实体态伦

理不断刷新，打上日深日重的利益烙印。
货币和资本作为“幽灵般的对象性”、可计

算性，畅通无阻，无孔不入，其渗透性力量以公

道的逻辑———“资本 = 伦理”，冲击以地域为纽

带的乡邻关系、由身份和权力体系建立的科层

制关系、利益交换及其市场关系，以及这些关系

深层的渗透态伦理。每个人一进市场，在等价

交换的 市 场 行 为 中，无 一 例 外 都 作 为“经 济

人”，作为资本、市场链条中的环节或要素，必

须服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9］66，才能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实现利益，改变命运，提升地位和作

用。一定程度上，商品及其属性使人受制于商

品、顶礼膜拜自己创造的商品，使社会关系代之

以等价交换的商品货币关系，“一切向钱看”，

表现为商品拜物教。
利益分化甚至两极分化经常就在同一实体

态伦理中: 家庭内、亲属间、朋友中利益边界日

益清晰，诸如婚前财产公证、婚后夫妻财产独立

和 AA 制、朋友间 AA 制。不仅如此，随等价交

换，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渗入甚至嵌入冲击系于

血缘、姻 缘、情 缘 的 实 体 态 伦 理，将 其 越 来 越

“物化”为予 － 取 ( give and take ) 的纯利益关

系［10］28，实体态伦理及其“差序格局”传统，以及

由此派生的“关系”、“人情”、“面子”，虽在多领

域、多环节、多层次仍起作用，只是范围扩大、内
涵变化，而且表现为“差序格局理性化”［11］，即

利益关系反楔入或嵌入实体态伦理，彼此关系

分关系远近即血缘远近、关系亲疏及交往频率

和感情亲疏两方面; 一方面，决定关系亲疏的，

是利益，而不是血缘; 以关系亲疏代替关系远

近; 姻亲超过宗亲，同学朋友关系越来越多; 人

情往来，以前主要是宗亲、姻亲，现在朋友的比

重越来越大，从已发生的变化中预示着未来可

能趋势。另一方面，因利益关系，而亲子疏离，

沦为要钱 － 给钱的关系; 夫妻失信、离散; 兄弟

情谊淡化; 朋友关系也泛化庸俗化。凡此种种，

正如西美尔一针见血指出的，“相对来说外在

的方面被征服的距离越多，内在方面增加的距

离就越大。……越来越远离同他最亲近的圈

子，目的是凑近那些曾经离他比较远的圈子。
维系家庭的纽带日益四分五裂; 被束缚于关系

最亲近的圈子里———在这样的圈子里，忠诚常

常和解放得自自由一样是悲剧性的———时难以

忍受的近距离感; 对个体性———它最断然地从

直接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日益重视; 跟这

整个过程齐头并进的是和最遥不可及的东西的

关系，是对远处偏僻的东西抱有兴趣……真正

内在的关系中的距离日益拉大，而外在关系中

的距离却日渐缩小。”“家庭关系的松散……在

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12］387 － 388。
从实体态伦理包含并决定利益关系，逐渐

演化到利益关系从实体态伦理中分化出来、独
立起来，这是正常的、进步的。但利益关系如果

反渗入甚至楔入实体态伦理，一定程度上将实

体态伦理利益化，或凌驾于实体态伦理和其他

社会关系之上，使人们只从利益关系考虑问题，

甚至形成金钱拜物教，则过犹不及、弊大于利。
因为，利益关系只是社会关系之一，和伦理( 包

括实体态伦理、渗透态伦理) 、经济关系、政治

法律关系、精神关系等各种关系共生共荣，交织

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对这些关系，即便理

论上可勉强分开，现实中却很难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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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述环节，利益关系和实体态伦理从传

统社会一体化，到近几十年来基本分化，从其各

自本身，从伦理本体、从社会结构深层，普遍、深
刻、持久地影响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社会生

活，促进社会进步，包括为法治中国酝酿千载良

机、宝贵生长点，又引发诸多棘手难题，亟须细

致研究，妥为应对。
实体态伦理和利益关系之间的关系，逻辑

上，在实体态伦理外是实体态伦理外关系，似无

涉本文主题。只有渗透态伦理才和利益关系有

关，才涉及但并不是本文主题。如此，本文似有

悖论: 伦理分化无疑在伦理内; 实体态伦理和利

益关系的关系在伦理外，其中怎能发生伦理分

化? 这类质疑若按形式逻辑，自有道理，事实上

则不然: 其一，传统中国，实体态伦理确乎包住

并决定利益关系; 实体态伦理和利益关系的关

系无疑在实体态伦理内，是实体态伦理内关系。
其二，如果从伦理分类推进到利益关系分类，利

益关系按形态分实体态利益关系、渗透态利益

关系，那么在上述逻辑关系中，该利益关系实际

上是实体态利益关系，它对实体态伦理当然是

外部关系，而无涉伦理分化; 在上述事实关系

中，该利益关系则实乃渗透态利益关系，和实体

态伦理当然是内部关系，彼此间分化就是伦理

分化，只不过是伦理分化的表层。于是，逻辑关

系、事实关系完全一致，实体态伦理和利益关系

的分化，就从表层启动伦理分化，是伦理分化的

起点———这在形式逻辑上虽似悖论，历史传统、
现实变迁中却是事实。二者以适度包容性和张

力，共生共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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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ng Interest Ｒelation from Substantive Ethics:
Surface of Ethical Ｒel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NG Guo-jun
( Business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relation between substantive ethics and interest relation has rapid-
ly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integrative morphology to highly differentiated． The interest relation quickly separa-
ted and independent from the substantive ethics and started the ethical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surface: the
large-scale population mobility in progress of marketization prompted many substantive ethics to diffuse to
large-scale space from living together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from which interest relation developed rap-
idly and interest subjects diversified，and even embedded into the substantive ethics． There are both advanta-
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is differentiation which needs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substantive ethical relation; interest relation; ethical difference 责任编辑 吴兰丽

① 这一点以具体问题表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因其原生态有机整体性等特质，须基于这些特质内生的本土方法。西方科学方法
当然须借鉴，但不能照搬，包括不能生搬形式逻辑，更不能硬套西式甚至西化模式。


